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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 
 

 

鲁财金〔2024〕19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 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关于在全省 

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

收入保险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分局，各农

业保险经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发挥农业保险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积极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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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，按照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在全国全面

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金〔2024〕4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研究确定在全省

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险内容 

（一）实施地区 

在全省产粮大县和非产粮大县全面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

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。种植收入保险具体开展区域由各市农业部

门、财政部门联合申报，报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审核确定。 

（二）保险费率、保费、保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亩 

险种 保额 风险等级 费率 保费 

小麦完全成本保险 1000 

低 3.00% 30 

中 3.20% 32 

高 3.40% 34 

玉米完全成本保险 950 

低 4.21% 40 

中 4.42% 42 

高 4.63% 44 

水稻完全成本保险 1150 - 4.00% 46 

玉米收入保险 1000 - 5.5% 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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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种植风险等级参照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财政

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在产粮大县推

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的通知》（鲁农计财字〔2021〕38

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补贴比例 

1.非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。保费

由农户自行承担 20%,中央财政补助 35%。省财政对省直管县第一

档、第二档分别补助 35%、30%,对市级第一档、第二档、第三档

分别补助 35%、25%、15%。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。 

2.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。保费由

农户自行承担 20%,中央财政补助 35%。省财政对省直管县第一档、

第二档分别补助 32.5%、30%,对市级第一档、第二档、第三档分

别补助 32.5%、30%、27.5%。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,市级承担

比例不低于市县财政承担部分的 50%。 

（四）保险责任 

1.完全成本保险责任：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作物的损

失，且损失率达到 10%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

赔偿：一是暴雨、洪水(政府行蓄洪除外）、内涝、风灾、雹灾、

冻灾、旱灾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；二是火灾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

意外事故；三是大范围的病虫草鼠害；四是野生动物毁损。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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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截止到作物成熟后收获前。 

2.收入保险责任：保险期间内因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大范

围病虫草鼠害或野生动物毁损导致玉米产量损失且损失率达到

10%（含）以上或因价格下降造成被保险人保险玉米的实际收入

减少，视为保险事故发生，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赔偿。自然灾害、

意外事故、大范围病虫草鼠害或野生动物毁损等灾害保险期间截

止到玉米成熟后收获前，价格部分的保险期间截至当年 10 月 31

日。 

结算价格为保险到期月的期货收盘价算术平均数。当玉米结

算价格低于玉米目标价格（一般为投保前 3个月的收盘价算术平

均价加相应调整区间），视为价格下跌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发

挥农业保险联席会议机制作用，统筹规划、协同推进,采取切实

有效的措施推动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工作。 

（二）做好资金保障。要充分尊重农民投保意愿，引导广大

农户自主自愿参保,做到愿保尽保。同时，按照实际投保情况，

全力做好补贴资金保障工作，加快资金拨付进度。 

（三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级各部门以及保险经办机构要充分

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多种形式，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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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，财政部山东监管局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24日印发  


